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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 函
地址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30號

承辦人：危以敬

電話：02-21910189#2253

電子信箱：fason520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原住民族委員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法律字第1080351657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有關原住民保留地他項權利人或所有權人，違反原住民保

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規定，業經行政機關撤銷原授益行政處

分確定後，得否逕囑託登記機關辦理塗銷登記乙案，復如

說明二至四，請查照參考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會108年9月18日原民土字第1080042501號函。

二、按行政程序法（下稱本法）第92條第1項規定：「本法所稱

行政處分，係指行政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

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

為。」是行政機關所為具體行政行為是否為行政處分，應

依上開要件判斷，如符合上開所定要件，即屬行政處分。

次按本法第110條第3項、第4項規定，行政處分除自始無效

外，在未經撤銷、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其效力前，其

效力繼續存在。一般而言，行政處分具有存續力、構成要

件效力、確認效力及執行力。又有效之先前行政處分成為

後行政處分之構成要件事實之一部分時，則該先前之行政

處分因其存續力而產生構成要件效力（最高行政法院97年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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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判字第1086號判決參照），亦即涉及先前由行政處分所

確認或據以成立之事實（先決問題），及嗣後其他機關裁

決之既定的構成要件，對其他機關、法院或第三人有拘束

效果（本部107年3月20日法律字第10703502510號函參

照）。是以，倘地政機關基於先前其他機關所為之行政處

分而為准予登記處分，則該先前行政處分成為地政機關所

為登記處分之構成要件事實之一部分時，如該先前之行政

處分因違法經撤銷後，後行政處分亦屬「自始違法」之行

政處分而得撤銷，登記機關自得撤銷前准予登記之處分

（本部99年1月8日法律字第0980036785號函意旨參照），

合先敘明。

三、復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（下稱管理辦法）於108年

7月3日修正公布前（下稱修正前），依108年9月6日修正前

之「原住民保留地各種用地申請案授權事項及申請作業須

知」（下稱作業須知）第2點至第5點規定及「原住民保留

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」（下稱標準作業程序）相關流

程圖與說明可知，有關原住民申請設定原住民保留地（下

稱原保地）之他項權利登記案件，係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公所核定，並檢附相關文件用印後函送所轄地政機關辦理

他項權利登記；如為原住民申請原保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

案件，則係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審查並陳報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核定，並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檢附相關

文件用印後函送所轄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（108年

9月20日修正前之「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作業要

點」（下稱作業要點）第6點第6款第2目規定亦可參照）。

至於108年7月3日修正公布後之管理辦法第17條第2項則規
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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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：「前項申請案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提經原住民保

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擬具審查意見，並公告三十日，

期滿無人異議，報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定後，

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。」不論於管

理辦法修正前或修正後，上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所為准予設定原保地他項權利登記或

移轉原保地所有權登記之「核定」，如係就公法上具體事

件所為之決定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，

當可認屬本法第92條第1項所稱之行政處分，且司法實務上

亦有肯認其屬行政處分之性質者（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

字第494號判決、107年度判字第353號判決參照）。地政機

關如係基於該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之授益行政處分而為准予設定他項權利登記或所有權

移轉登記之處分，則依前開說明，倘該授益行政處分因違

法而經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撤

銷，則地政機關之登記處分亦屬「自始違法」之行政處分

而得撤銷，從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自得囑託登記機關

撤銷前准予登記之處分。

四、然依修正前之管理辦法第8條、第9條、第12條第4項及第17

條第1項規定，符合法定要件之原住民得會同中央主管機關

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他項權利或辦理所有權移轉登

記，則上開108年9月6日修正前之作業須知、標準作業程序

及108年9月20日修正前之作業要點有關由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公所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定並函送登記機關辦

理他項權利或所有權移轉登記等相關規定，有無牴觸或逾

越管理辦法之規定？允宜由貴會本於權責釐清審認之。以

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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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意見請貴會卓參，惟如有具體個案進入訴願或訴訟程

序，仍以受理訴願機關及司法機關之最終判斷為準，併予

敘明。

正本：原住民族委員會

副本：本部資訊處(第2類)、本部法律事務司(3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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